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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英語資源教學中心 

112學年度期初會議議程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實施要點辦理。 

目的： 

一、為實施花蓮縣英語教學成效整體計畫，推動縣內英語教學，協助教師教學

專業成長。 

二、推動辦理「2030雙語政策－提升國中小師生口說英語展能樂學計畫」，促

進全英語教與學連結更緊密，透過英語教育之基礎扎根，強化教師全英語教學專業

及深化學生生活英語溝通力，落實 2030雙語政策。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承辦單位：花蓮縣英語資源教學中心 

參與人員：花蓮縣教育處課程科黃秀琴科長、游秀琴科員、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本縣國中小教務(導)主任、學校英語領域召集人(詳見簽到單) 

辦理方式：線上會議( 會議室網址: https://meet.google.com/jrx-hroc-mxw ) 

時間：2023年 10月 3日(星期二) 下午 2：00 

 

壹、報告事項 

一、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英語教育整體推動方案報告-游秀琴科員 

詳細內容參考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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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語教學資源中心業務報告-英語教學資源中心成員 

詳細內容參考附件二 

貳、問題討論 

1. 英語教師社群最少必須幾所學校或幾位英文老師組成? 

無硬性規定，偏鄉地區可以以鄉為單位，跨校組社群。(經費支應以組成社群

後再做支應，鄉鎮兩萬、國中大校：宜昌國風花崗三萬、多校合併組成社群

會再另外評估經費)。可參考精進計畫的社群計畫方式及經費補助方式，(精進

計畫跨校以三校為主)。 

2. 要推雙語，師資的培訓不應該只是英文能力已經很優的英語老師及已取得 B2

證書的老師，這些老師接觸學生僅限每週英語課，要推廣雙語教學，是否應

導師、其他科任教師、....只要有意願推廣的老師，均應給予受訓的機會? 如

此英語生活化似乎才更有可能。 

目前雙語師資培訓國教署有委託各師資培育大學，以現職的老師進行六小時的

雙語培訓，參加門檻現在是 B1。目前規定 B2英語能力的老師只要修完六小時的課

程，即可在教師證上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如果是 B1的老師修完學分，需要在三

年內參加 B2相關程度的英語檢定即可加註。如果是目前沒有達到 B1或 B2程度的

老師，可以跟教育處說明，可以推薦老師給國教署參加雙語學分班，修完六學分後

師資培育大學會核發研習證書。另外說明，有申請部雙的學校可以利用計畫中的

「補助教師專業訓練的業務費」，可以用來補習考試。 

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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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4 
 

 
 

 
 



5 
 

 
 



6 
 

 
 



7 
 

 
 



8 
 

 
 



9 
 

 
 

 
 



10 
 

 
 

 

 

 

 

 

 

 

 

 

 

 

 

 

 

 

 

 

 

 

 

 

 



11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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